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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格

客

户

及

样

品

信

息

委托单位 河北盾守劳保用品有限公司

委托单位地址 河北省石家庄市井陉县吴家窑乡苗峪村49号

生产单位 /

生产单位地址 /

样品名称 雨鞋 商标 盾守

样品数量 1 样品等级 /

型号规格 / 产品等级 /

2023年06月25日至2023年07检验类别 委托检测 样品状态 /

到样日期 2024年03月13日 样品参数 /

检测依据 HG/T 2019-2022《黑色雨靴（鞋）》

样品图片

（检验专用章）

签发日期：2024年03月19日

补充说明 委托检验仅对来样负责，不承担连带责任

批准人: 审核人： 报编制人：

检验结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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测试结果：

检测项目 单位 标准要求 检测结果 单项判定

外观 /

整体外观端正、平整、平服、对称、清洁，无

可见缺陷
符合 合格

外底、内底无断裂或凹凸不平影响穿用的现象 符合 合格

鞋内无不平服影响穿用的现象 符合 合格

整鞋不应出现上述未列入的影响穿着的缺陷 符合 合格

拉伸强度
鞋面

MPa
≥10.0 12 合格

鞋外底 ≥7.0 9

拉断伸长

率

鞋面
%

≥400 430 合格

鞋外底 ≥320 350 合格

鞋底磨耗量 cm3 ≤1.2 1 合格

拉升强度

老化性能

保持率

鞋面
%

≥80 83 合格

鞋外底 ≥80 85 合格

防滑性能 bpm ≥0.5 0.6 合格

鞋帮与鞋底粘合强

度
N/mm ≥1.6 2.1 合格

鞋面与鞋里布粘合

强度
N/mm ≥0.4 0.8 合格

***报告结束***

合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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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 意 事 项：

1. 报告无“检验报告章”或检验单位公章无效。

2. 未经本实验室书面同意，不得部分复制本报告。

3. 报告无主检、审核、批准人签字无效。

4. 报告涂改无效。

5. 对检测报告若有异议，应于收到报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检测单位提出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6. 委托检测仅对来样负责。


